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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在抽象意义上是一种经费管理方式，即对

收支予以事先规划并参照预估数字来进行开支。预

算用于政府财政管理即为政府预算——由政府机关

在一个财政周期(一般是一年)开始前，对下一财政周

期的收支进行预估，将预估数编订成册，经一定的审

议程序，这些表册便成为预算。在下一财政周期内，

该机关的财政行为即应以预算为标准。预算制度是

现代财政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视为规范财政收支的

关键环节、了解政府施政的主要依据及民意机关约

束行政权的重要渠道。在近代中国财政转型过程

中，政府预算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财政制度现代化

的起点和核心内容”①。光绪初年，西式预算被介绍

到中国。在清末新政开始后，关于预算制度的译介

迅速增多，官方与民间对预算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

清晰的认识，将其视为实行立宪、挽救财政的关键一

环。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年)完成了宣统三年各省

预算的编订，宣统三年又着手编制宣统四年全国预

算，但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完成②。民国成立

后，预算仍被视作“立宪国第一要政”③、“财政之枢

纽”④。在制度设计层面，北洋政府于清末预算的基

础上，对其编制与执行程序有了更系统的规定。然

而在现实的财政运作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仍面临

重重困难，未能起到应有作用。

学界在考察民国前期的财政制度与政府收支结

构时常会用到北洋政府时期预算，但对该时期预算

本身的研究尚非深入。民国时期关于北洋政府预算

的讨论为数不少，但多为对预算编制情况的简单梳

理或对预算制度的介绍评论。当代学者对北洋政府

预算的专门性研究数量有限。一些研究者从财政

学、法学的角度来讨论北洋政府预算，较关注预算在

会计制度近代化方面的意义及其与宪法、国会的关

系，很少把预算置于当时的政治与财政环境中进行

考察⑤。从历史学角度研究近代预算的论著数量更

少，学界虽对清末预算编制有详细讨论，惜未延至民

国⑥；有的虽讨论了1919年度预算的颁布过程，然集

中于国会审议，未涉及其他方面⑦。此外，各类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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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通史亦常会提到北洋政府时期预算，但多是对

预算制度的简单概述。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仍只

有一些笼统印象：北洋政府时期预算在制度设计上

比清末预算更成体系，但因民国前期政治与财政状

况极为混乱，预算的编制与执行问题重重。至于这

一时期预算到底怎样编制?其在财政运作中实际扮

演何种角色?我们其实了解有限。有鉴于此，笔者即

以北洋政府时期预算为本文考察对象，限于篇幅，此

处将只讨论北洋政府的国家预算，不会专门涉及这

一时期的特别预算和省、县地方预算。在北洋政府

时期，以国家财政一般性收支为范围、由中央政府

主持编制、国家立法机关进行审议的预算称为“国

家预算”。这是当时最重要的预算，包含了全国大

部分重要的收支项目，是中央政府规范中央各部门

及各省区财政的主要手段之一。相关论著在谈到

这一时期的预算时，大多即指此种预算。本文所要

研究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情况及

其在财政中的实际作用，这可使我们较完整地认识

民国前期的预算体制，深化对北洋政府财政运作机

制的理解，并有助于北洋财政的研究者更恰当地使

用预算数据。

一、国家预算的编制流程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预算继承清末预算，大体

延续了清末预算(特别是宣统四年预算)的基本形制

与编制方式。国家预算的实体体现是一组载有国家

财政收支数字的表册，其中最核心的是用以展示国

家财政总体收支状况的国家岁入岁出预算总表。该

表按经常岁入、临时岁入、经常岁出、临时岁出四部

分汇总各项收支数字。收入端依收入种类列示，支

出端按经费主管部门列示。各项数字均精确到个

位，单位统一为元(银元)。除总表外，还有关于岁入、

岁出及各省区收支的一系列分册，以对各部分预算

数字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国家预算应按会计年度进行编制。清末编制预

算时以旧历正月初一到十二月底为一会计年度。民

国成立后，在1912年下半年，临时参议院拟定以公历

7月 1日到次年 6月 30日为一会计年度⑧。此后，北

洋当局大都采用这种 7月制，只是在 1915年 4月到

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当局曾一度将会计年度调整

为历年制(公历 1月到 12月)⑨。袁死后，会计年度又

很快改回7月制。正常情况下，中央政府每年度都应

编制一部国家预算，作为年度内相关经费的支出标

准。但后文中会看到，在不少年度，北洋政府的国家

预算并未编成，编成的预算中也有一些因种种原因

未能包含整个年度。

清末的预算编制系仿效日本，由财政主管部门

代表政府主持编制事宜。财政当局负责汇编各部门

概算(汇编概算是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各部

门提交的收支数在国务院审定前一般称概算数)，并
有权对各项收支数字进行核定。北洋政府延续了此

一做法，由财政部主持预算编制。具体来说，北洋政

府时期国家预算是由中央政府下令编制，如 1913年
10月，财政部拟定简章，规定编制 1914年度预算的

基本步骤、完成期限、表册填写方式和概算数字的依

据标准，经国务院审定，通行各机关各省区办理，并

同时下发各项表册模板⑩。正常情况下，在年度开始

前的半年到一年，中央政府即应有此规划，才可保证

年度开始前能完成预算。但由于北洋政府政潮不

断，正常行政常被打乱，预算编制往往迟迟不能开

启，有些年份甚至不了了之。

在中央政府下令后，中央各部门、各省区便开始

着手编制概算。在各省，民政长官会令省属各机关、

各县知事按要求填写经手征收的各项国家税(不包

括关税、盐税)及所需行政经费，编制概算报告分

册。各机关、各县填写完成后，将国家收入部分送省

财政厅(1914年秋以前为财政司)复核，国家支出部分

按经费类别分送省署各负责机关审定。之后由省公

署讨论确定各项收支总数，交财政厅汇总编成全省

国家岁入岁出概算书，再分咨中央各机关：岁入概算

按收入类别分送财政部各司处，岁出概算按经费所

属分送中央主管各部，同时需将全份岁入岁出概算

送财政部。各特别行政区的概算编制流程类似，只

是官署名称有所不同。关税和盐税分别由各地海关

及盐务部门编制概算，直接送中央税务处和盐务署

审核。中央各衙署也需编制本机关收支概算，收入

部分送财政部，支出部分送主管部门。偿付各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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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所需的经费数额则由财政部公债司统计汇总后送

财政部。

概算册的填写方式基本类似，都是照中央统一

下发的样式制作表册，填报该年度收支各款的预计

数目，同时需填写上年度预算数，并说明确定经费数

额的理由。各省区各部门概算送达中央主管机关

后，岁入各册由财政部相关司处进行审核汇总，编制

各项岁入的全国概算书。岁出各册由中央主管各部

进行审核汇总，编制所管岁出的全国概算书。这些

表册最后交财政部汇总核定，编成岁入岁出总概算。

之后，财政总长会将总概算提交国务会议讨论，与总

理和各部总长协商确定各项岁入岁出总额。在北洋

政府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要负担沉重的军费

及债务支出，国家财政收入很难满足支出所需，故汇

总上来的总概算往往存在大额赤字，如何增收减支、

压缩赤字便成为国务会议讨论总概算时面临的棘手

问题。削减支出涉及各方利益，自然充满困难，内阁

往往要经过桌面上反复的讨价还价及桌面下多轮的

权力运作，才能就支出数字勉强达成一致。除删减

支出外，拟议增加税收、发行公债也是实现账目平衡

的方法。增税有其客观限制，很难增列太多，以公债

来弥补赤字是相对便捷的办法，故国务院拟定的预

算分配数字中往往列有巨额的公债。需要说明的

是，在责任内阁制下，预算分配数之确定系由国务院

负责，总统可能会向国务院表达自己对预算的意见，

但编制国家预算过程中并无正式的总统审定环节。

不过，在1914、1915年，责任内阁被取消，国务院改为

总统府下的政事堂，袁世凯直接掌控财政，这一时期

的岁入岁出数字多是由袁氏亲自参与核定的。

在确定分配数额后，各部即根据商定数字，在财

政部配合下，对本部所管各项支出进行调整，完成

岁出预计书。财政部亦会修订收入概算，完成岁入

预计书。岁入岁出预计书再由财政部汇总编订为岁

入岁出总预算书。总预算书编制完成后，财政部即

会将预算案(包括总预算书及相关辅助表册)送国务

院转呈大总统，最后由总统代表行政当局咨交中央

立法机关，国家预算编制由此进入审议环节，这是预

算获得法定效力的关键一步。由立法机关审议预算

代表着民意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约束，是宪政体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政府不按时完成预算，立法机关

会催促政府尽快提交，这往往能加快政府编制预算

的速度。在设有国会的情况下，预算案会先经众议

院预算审查委员会审查，拟具意见，再由众议院举行

大会进行审议。众议院通过后，再经参议院审定，预

算案审议即告完成。在未设国会的情况下，国家预

算案则是由参政院等代行立法机关代为审议。立法

机关有权修订预算案内的收支数字，也可对预算案

进行整体否决。其审议重点是收支是否平衡、支出

是否较此前增加、收入是否合理，对认为非必要的支

出及不合规或不切实的收入会进行删削，对经常性

收入的突然减少会进行质询。需要说明的是，立法

机关对议案的审议绝不只是就事论事的技术性讨

论，其背后往往暗含着其与政府的政治角力及立法

机关内不同派别的权力斗争。立法机关与政府的关

系及其内部的派系构成往往会影响预算案审议，当

立法机关与行政当局关系不洽时，预算案的通过往

往较困难，反之预算案的审议则会相对顺利。

立法机关通过后，预算将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

布，该年度国家预算即告正式生效。为便于读者理

解，笔者对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基本编制流程

概括如下：年度开始前由中央政府下令编制国家预

算→中央各部门、各省区着手编制所管收支概算→
财政部各司处及中央主管各部据各部门各省区呈报

概算编制各项岁入岁出全国概算书，财政部再据此

编制总概算书→财政部将总概算书提交国务会议讨

论，确定收支分配数字→各部根据国务会议决定的

分配数字调整概算，完成岁入岁出预计书，财政部据

此编制总预算书→预算案(总预算书及相关表册)提
交国会审议→大总统下令颁布，当年度国家预算正

式生效。

在北洋政府时期，行政当局的预算案编制工作

很多时候不能如期完成，中央立法机关也常因政治

风潮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转，故曾交立法机关(包括代

行立法机关)审议的国家预算案并不多，通过审议成

为正式预算者只有 1916年度旧预算和 1919年度预

算。不过，在交立法机关审议前，财政部一般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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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定的各省预算收支数先行咨送各省区查照，因

此一些预算案虽未经立法机关审议，但仍能成为各

机关各省区的经费标准。

二、北洋政府预算编制的完成情况

北洋政府到底编有几部国家预算?这并非易回

答的问题。若只按完成了多少预算文本来看，北洋

政府时期出现的国家预算表册至少有十一部，但它

们的完成程度不同：有些是通过立法机关审议、具有

法定效力的正式预算，有些是完成了行政机关内的

编制流程、但未经立法机关审定的预算案，有些则是

供编制正式预算参考所用的收支表册。下面，将依

时间顺序考察国家预算的实际编制情况，来回答北

洋政府时期到底编有多少种国家预算表册?各预算

表册分别完成到哪一步?并尝试归纳各阶段预算编

制的不同特征。

1.民国成立之初

在清末，随着宣统三年、宣统四年预算的试办，

各级政府对编制预算已渐趋熟悉。辛亥革命后，预

算编制仍然延续。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要求

陆军、财政两部通饬各省都督、各部司令造具军政费

清册。许多省份亦在着手编制省内预算。究其原

因，除以编制预算来体现民主气象、实行财政公开

外，关键是革命之后，财政普遍困难，各地迫切需要

通过编制预算来了解收支、制定财政政策，以挽救困

局。基于类似的原因，北洋当局也很重视预算编制：

1912年 4月，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演说时，提到“建

设行政所需，应迅速成立预算，以定支用大借款标

准”。11月袁氏交国务院年内应办各要政函中，预

算亦为要政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临时参议院不

断催促政府提交预算；另一方面，袁世凯当局也希

望通过编制预算来确定中央收支标准，限制各部开

支，缓解拨款压力，同时了解革命后全国财政状况，

确定地方能上解中央多少钱款，并为善后大借款寻

找依据。

1912年上半年，北洋政府编成了一些中央部门

的临时预算。7月，财政部建议国务院编制次年度国

家预算，获得批准。此后，财政部数度下文，要求中

央各部门及各省区办理预算。由于当时已决定会计

年度从 7 月开始，故需同时编制 1913 年 1-6 月和

1913年度(1913年 7月到 1914年 6月)预算。1913年
1-6月预算的中央部分较快编齐，但地方部分呈报情

况并不理想。到 1913年 6月，北洋政府才向国会提

交了1913年1-6月中央部分的预算案。然此时预算

时段已过，预算又只包括中央而不含各省区，且时值

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国会与袁世凯当局关系紧张，故

预算案被否决。1913年度预算的编制进程亦不顺

利。到1913年7月下旬，财政部才编成预算案，提交

国会。但该预算案提交时适值二次革命爆发，军政

支出大增，预算数字已不适用，再加上预算案本身有

诸多问题，故在8月，熊希龄新内阁将预算案从国会

撤回，重新修订。1914年年初，北洋政府公布修正

后的1913年度预算案，此时国会已取消，因此该预

算案未经立法机关审议。

总体而言，在民国成立之初，北洋政府虽“皇皇

以豫算为急”，但预算的编制情况并不理想，主要原

因在于：首先，北洋政府希望以编制预算来压缩中央

和各省支出，但中央各部经费本就捉襟见肘，各部对

国务院分配的岁出数多有意见，在编制概算时，“各

部办理人员，每因此以推延”，而各地也急需经费

来恢复地方秩序、裁减军队，支出难于压缩，在预算

数字之确定上常与中央有争执。其次，当时中央政

府权威未固，很多省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执行中

央命令时态度消极。最后，这一时期制度变更频

繁，“开创伊始，一切手续多未完备”，有时各地刚

呈报上概算，便因官制变革需重新填报，这显然不利

于预算编制。

2.袁世凯统治较稳固时期

1913年下半年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的统

治趋于稳固，北洋政府对各地的控制力显著增强。

此时国会虽被取消，但袁世凯当局仍相当重视预算

编制，希望借此压缩地方支出、增加中央收入。1913
年10月，国务院要求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区编制1914
年度预算。概算呈报大体顺利，到1914年年中，大

部分省区的概算核定已告完成。只是因官制发生

变动，编好的概算需按新官制调整，再加上边远省

区概算上报较迟，故延误了总概算的完成。预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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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虽未能及时完成，但中央各机关及大部分省区的

概算已经中央政府审核，在年度开始后，完成了概算

核定的机关省区已在实施这些经审核的概算。因

未经立法机关审议，该预算案并未以大总统令的形

式正式公布。

1914年 9月，财政部又要求编制 1915年度国家

预算。到1915年上半年，大部分概算册已呈报。但

在 1915年 4月，北洋政府决定将会计年度改为历年

制，预算编制随之发生调整：新年度改在1916年1月
开始，而旧年度在 1915年 6月已结束。对空出的

1915年7-12月，财政部规定各机关各省区根据1914
年度核定概算数，参照修正追加各案，编制半年概

算。而对新年度(1916年 1-12月)，已呈报 1915年度

概算者，如收支无大变更，可将1915年度概算直接作

为1916年度概算，尚未呈报者则重新编送新概算。

财政部先后汇总完成了 1915年 7-12月和 1916年度

预算案。前者未经立法机关审议即直接实行。后者

于1915年12月由袁世凯咨送参政院，由于参政院基

本是在袁世凯当局的控制之下，预算很快获得通过，

在1916年1月正式公布，“是为中国预算第一次正式

成立”。

总体来说，1913年下半年到1915年是北洋政府

时期国家预算编制相对顺利的一个阶段。这主要是

由于“中央威信克孚”，北洋政府能采取有力措施来

鞭策各地编呈概算。

3.军阀割据时期

1916年后，政局动荡不安，割据之势渐成，国家

预算的编制变得越来越困难。1916年 3月，财政部

拟定编制 1917年度预算办法。但因护国战争爆发，

“各省纷扰，多未造送”，预算未能编成。8月，国会

恢复，议员要求政府尽快提交预算。北洋政府一方

面重编1916年度预算，一方面筹备编制1917年度预

算。之所以要改定已颁布的 1916年度预算，原因在

于：第一，会计年度又从历年制改回7月制，1917年1
月旧预算即到期，1917年7月新年度才开始，如不重

编，1917年1-6月将无预算可循。第二，国家地方财

政拟重行划分，国家预算范围需随之修改。第三，受

战争影响，收支变动较大，旧预算已不适用。1917年

1月，国务会议通过 1916年度新预算案。2月，预算

案提交众议院。到5月下旬，众议院完成二读。但

随后张勋北上、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预算审议被

打断。虽然复辟闹剧很快告终，但到 7月中下旬北

京秩序恢复时，1916年度已终了，新预算案最终未

获国会通过。至于 1917年度预算，在 1916年年底，

财政部已编好总概算，但因收支差距过大，未获国

务会议通过，被发回重订。到 1917年 4月，预算案

才经国务会议通过，提交国会。但国会旋遭解散，

审议不了了之。

1917 年 7 月梁启超任财长后，开始筹备编制

1918年度预算。11月，梁启超辞职，预算编制搁

浅。1918年上半年，由于南北战事及冯国璋、段祺瑞

间的矛盾，政局不稳，预算编制迟迟无推进。财政部

再度开启1918年度预算的编制已到1918年5月。当

时段祺瑞复任总理，5月20日，国务会议通过财政部

所拟《编制七年度预算变通办法》。但因段祺瑞再

度去职，内阁缺少有力人物，再加上西南各省迟迟不

提交概算，故 1918年度预算案终未编成。1918年 8
月，安福国会成立，此后数度催促行政当局提交预

算。政府方面遂于 1919 年年初要求各省区赶办

1919年度预算。1919年上半年，政局相对稳定，各派

虽仍在暗中对抗，但公开冲突有所减少，国会运转也

相对正常，与政府的关系亦较融洽，故预算的编制和

审议相对顺利。在 1919年 5月中旬，财政部将总概

算提交国务会议审议，6月初获内阁通过。预算案

随后咨送国会，12月中旬获得通过，12月底正式公

布。1916年度旧预算虽经参政院审议通过，但参政

院只是代行立法院职责，故 1919年度预算为北洋政

府时期唯一经正式立法机关审议公布的国家预算。

1919年度预算颁布后，由于政局动荡加剧、财政状况

日益恶化、地方割据愈演愈烈，国家预算的编制变得

更为困难。直到 1928年 6月北洋政府结束，财政部

也未能编成新的国家预算案，只编出一些中央军政

费月度概算，作为缩减中央开支的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著作提到北洋政府有 1925
年度预算，但该预算与上述预算表册有很大不同，其

主持编制者不是财政部，而是财政整理会。该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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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1923年8月，主要职能是整理内外债、研究财政

方针，编制预算供政府参考亦是其任务之一。1923
年年底，该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预算，并陆

续向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区去函，调查近年收支情

况。到1924年上半年，该会基本完成了相关表册的

拟定，同年 9月，出版“试拟国家预算”。在 1925年
年底和1927年上半年，该会又根据“试拟国家预算”

分别完成了“暂编国家预算”和“整理国家财政概

算”。1925年的“暂编国家预算”因被杨汝梅的《民

国财政论》及贾士毅的《民国续财政史》引用，较为研

究者熟悉。但实际上，财政整理会所编的三部预算

表册只是为北洋政府了解全国财政状况、完成正式

预算提供的参考文件，未经中央政府及立法机关审

定，更没有实际施行，故称“试拟”“暂编”“概算表”。

总结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完成情况

很不理想。在 1912-1928年的十七年间，走完了编

制审议流程的正式国家预算仅有 1916年度旧预算

和 1919年度预算。此外，有六部预算表册虽已由行

政机关编制完成，但未获立法机关审议通过，只能

称为国家预算案。另有三部预算表册系由受政府

委托、带有咨议性质的财政整理会编出，仅为供编

制正式国家预算参考所用的表册。它们的具体信息

汇总如表1。

北洋政府编制国家预算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

原因如下：一是政局动荡，中枢易人频繁，一些编制

中的预算因政局变动被打断，一些年份甚至未开始

国家预算的编制。国会多次被解散，使预算即便编

成，也难于走完合法程序。至于那些成型的国家预

算，多是在政局相对稳定时期完成的。二是地方不

听命于中央，各省区经常拖延呈报概算，国家预算编

制每每因此延误。北洋政府时期，除截留中央收入

外，各省区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从中央得到拨款，上报

财政收支对本省区并无太多好处，反会使本省财权

受制于中央，让省内收入成为中央觊觎的对象，故地

方对呈报概算往往并不积极。除袁世凯统治较稳固

的那段时期外，中央政府对各地延误上报无法进行

有效问责，各地拖延呈报几乎成为习惯。三是北洋

财政一直入不敷出，使得商定收支数字变得异常困

难，这也加大了编制预算的难度。

三、国家预算在财政运作中的作用

对北洋政府来说，国家预算在财政运作中的作

用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对下一会计年度的国家财

政状况进行事先预估，据此来制定政府财政计划；第

二，作为实施财政计划的实际载体，规范相关政府部

门的支出行为；第三，由于当时的国家财政涵盖了各

省区大部分收支项目，故国家预算也是中央政府从

表1 正式国家预算、预算案及预算参考册举要

名称

1913年度预算原案

修正1913年度预算案

1914年度预算案

1915年7-12月预算案

1916年度旧预算

1916年度新预算案

1917年度预算案

1919年度预算

试拟国家预算

暂编国家预算

整理国家财政概算

性质

预算案

预算案

预算案

预算案

正式预算

预算案

预算案

正式预算

预算参考册

预算参考册

预算参考册

完成时间

1913年7月
1914年年初

1914年下半年

1915年年中

1916年年初

1917年年初

1917年上半年

1919年6月编成，1919年年底颁布

1924年

1925年12月
1927年上半年

完成情况说明

编成后提交国会，但很快撤回

未交立法机关，直接由中央政府颁布，但实际未能施行

未交立法机关，直接由中央政府审定实行

同上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通过，正式颁行

国会审议未完成，由中央政府审定实行

国会审议未完成，未实行

国会通过，正式颁行

财政整理会编成，未经中央政府及立法机关审定，
不具约束效力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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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方面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此外，预算还被赋

予体现财政公开、实现立法机关对政府的财政监督

等作用。预算能否有效发挥上述作用，其关键在于

预算数字质量的高低及预算是否能得到有效执行。

一部质量较高的预算，其所列数据应能切合财

政实际。预算数字并非对现实收支的机械反映，它

还带有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对国家未来施政方向的

规划，但其不应与实际的财政状况相差太远，否则便

失去了参考价值及可行性。同时，预算应能完整涵

盖纳入预算范围的各项收支数字。若大量本应纳入

预算的收支未被纳入，预算的可信度与执行效果必

大打折扣。北洋政府时期的大部分国家预算表册都

不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由于国库制度不完善，集

中收付难以实行，大量本应纳入的收支项目未列入

国家预算。预算数字也大多偏离实际——在北洋政

府时期产生的各种国家预算表册中，只有袁世凯统

治较稳固时期完成的1914年度预算案、1915年7-12
月预算案，因当时中央政府能较有效控制地方，编制

时对各地财政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质量相对较

高。而其他预算表册“所列收支各数，每与其实数

相差甚巨”。如在1919年度国家预算中，江苏省的

岁出数为 1200余万元，而该年度内苏省国家经费之

实际支出几乎达到预算的两倍。

预算要能反映财政实际，关键在两个环节，一是

概算册的编制呈报，二是对收支数字的审定。北洋

政府时期大部分预算表册的编制在这两点上都存在

严重问题：一方面，各省区概算册常不能汇齐，为编

成预算，对空缺部分，财政部多会以旧预算代替，这

些数年前的数据自然无法反映财政现状。即使当年

呈报的概算册，质量也多不可靠——对收入数少报

或不报以免受督责，对开支数则因担心审定时被削

减而故意多列。另一方面，除1914、1915年外，北洋

政府对地方财政监督能力相当薄弱，难以完整掌握

地方收支实情。缺少可靠的收支实数作参照，财政

当局自然难以对呈报上来的概算进行有效甄别。同

时，由于财政困难、收支不抵，中央政府多会对概算

数大加调整，以平衡收支：在收入端，往往不切实际

地提高收入额；在支出端，则竭力压缩支出总额，难

以顾及所列数字能否落实。立法机关的审议虽能压

缩不切实的收入，但其基于主观意愿对支出进行的

删减，往往导致预算更偏离实际。

我们再来讨论预算的执行。按相关法规之规

定，政府应以当年度预算为预算时段内各类经费的

支出依据，如预算未编成或未获立法机关批准，可沿

用旧预算作为临时标准。在表1列出的十一部国家

预算表册中，曾被北洋政府作为当年度或其后年度

国家财政经费标准的有五部，袁世凯统治时期所编

的 1914年度预算案、1915年 7-12月预算案、1916年
度旧预算，分别被作为1914年下半年到1915年上半

年、1915年下半年以及1916年全年的国家政费支出

标准。1917年年初编成的1916年度新预算案，虽未

经国会议决，但“以院部(指国务院与财政部)名义通

行京外作为定案”。在1916年度结束后，由于1917
年度预算案未能实行、1918年度未编出预算，北洋政

府要求仍按1916年度新预算案及续经中央同意的追

加款项进行开支，这一直持续到 1919年。1919年

下半年新年度预算编出后，北洋政府开始实施 1919
年度国家预算。之后几年度的预算案均未编成，在

新年度开始后，北洋政府便会下令仍以 1919年度预

算及续经中央核准追加各案为支出标准。至于其他

几部国家预算表册，则未能实行。这些曾被作为支

出标准的正式预算或预算案，多没能起到应有的约

束作用。预算对经费支出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规范各用款部门的支出行为，非经特别批

准，年度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预算岁出，经费使用并应

符合预算规定用途。二是明确财政部门的拨款责

任，保障各项用度。为实现这些目标，北洋政府确实

以法令的形式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国家预算一经

公布即不应轻易变更，如预算执行中出现变故必须

追加，需有严格的程序限制。经费在拨付使用时应

遵守一定的程序，并接受监督——中央各部院应每

月编造月度支付预算书及请款单，如经财政部审定

预算未透支，可领到支付饬书(支付命令书)。国库即

依饬书拨发经费。支付预算书及国库每月支出记录

会报送审计院。月度结束后，各部院需编制当月支

出计算书，列出每笔支出，附上收据，送审计院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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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年度结束后，各机关还需造具年度决算，由财政

部编成总决算，送审计院审查、立法机关议决。各省

区国家政费的支用亦需遵从相似流程，由省区财政

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监管，财政部、审计院通过审查相

关数据及年度决算来监督其执行情况。

但在实践中，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预算于公布

后常被迫作局部修改，有时甚至被完全推翻：当局或

是因财政困难对已实施的预算标准进行核减，或是

因预算经费不敷支出在预算颁布后频繁追加，“致预

算永难确定”。同时，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大部分时

间内，由于政局混乱、法度松弛，出纳程序往往得不

到遵守：各机关自行收支，很多款项不经国库；财政

部门不按规定数额拨款，想方设法挪拨款项来满足

军队等强势部门的需索，对其他弱势部门的经费则

长期拖欠；国库也很多时候会因款项匮乏，而无法执

行拨款命令。在审计方面，审计院“毫无实权”，各

部院各省区收支计算书送交审计者寥寥，即使呈报

上来，审计院对不合规的开支也无力问责。至于决

算的编制与审议，其施行情况比预算更差。上述环

节都无法正常运转，预算自然难以起到应有的约束

作用。

具体来说，在民国成立之初，由于财政困难、省

自为政，再加上预算制定上的种种问题，预算实际未

能施行。1914、1915年间，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

加强，这期间制定的1914年度预算案和1915年7-12
月预算案被认为执行较好，较具约束力。但事实

上，这期间袁世凯当局的很多政策是和预算精神相

悖的，如预算颁布后又调整标准、放松对经费流用的

限制等，均为对预算体制的破坏。袁世凯当局虽表

面上要求“力维预算”，然为管理方便，其实采取的是

一种财政“包办”。也即一方面紧控地方支出总额，

以保障有足额资金上解中央；一方面让地方当局在

定额内能灵活使用资金。这实际架空了预算的微观

约束作用。宏观上，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控制力的加

强，预算在限制军政开支上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支

出超过预算总额的现象相对较少。可以说，此一时

期预算是在被选择性地使用，具有部分约束力，而这

已是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效用最大的一个阶段。

1916年后，由于政局动荡，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下

降，整体财政状况恶化，预算的约束力每况愈下。在

中央，大量部门经费游离于预算之外，财政部、审计

院无法干涉，另有数额庞大的临时军费及政治性秘

密支出未列入预算。而纳入预算的经费也多无法

按预算开支：一方面，各机关会以种种理由要求追加

预算，使预算限制被架空；另一方面，财政部缺少稳

定收入，以致预算内各项经费无法及时足额拨付。

在地方，国家预算的失效体现于两层：一是各地对中

央审定的预算数越来越轻视，如 1916年度新预算案

颁布后，对预算所列经费数“各省区多未承认”。到

20世纪20年代中期，许多省份甚至开始自行制定本

省的国家预算。二是地方的国家财政部分缺少预算

式管理。在这一时期，很多省区与中央政府一样陷

于财政紊乱，预算内支出不能按预算照拨，而大量本

应纳入国家预算的经费游离于预算外。特别是在那

些陷入省内混战的省份，省当局无力控制省内财政，

各项收支多被军队控制，全无标准可循。以福建为

例，1917年后，该省“政失常轨”，“不特国家预算，无

从成立，即地方预算，亦以任意截留之结果……均与

事实不符”。不过，不同地区预算的执行情况存在

差异，并非所有省区的预算制度都运转不灵。地方

当局虽不愿中央政府用国家预算来约束自己，但多

希望用预算来规范其治下各机关的经费使用，只是

往往因省内政局不稳而无力实施。在一些政局相对

稳定、军政长官较有能力的省区，其预算之编制执行

便相对较好，如时称“模范省”的山西，其办理预算即

“比较他省为优”。当然，由于军阀混战波及全国大

部分地区，这样的省区只是少数。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预算虽未能起到应有作

用，但在财政运作中，其并非全无效用。首先，预算

会影响各级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北洋财政长期困

难，从政府到民间均希望整顿财政。了解财政现状

与制定经费标准是实行整顿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一

份好的预算正能满足这两点。因此，虽然预算编制

不易，执行困难，北洋政府仍希望编出一部能反映实

际、约束开支的预算，视此为建立正常财政秩序的关

键环节，即如1923年财政部在催编预算时所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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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能成立，则财政永无请(清)理之时”。其次，预

算的编制有一套复杂程序，这使它带有形式上的合

理性，比起其他经费分配方式，以它为分配标准相对

易为人接受。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难施行的主

因，是在当时权力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国家预算缺乏

足够的强制力来约束中央强势部门和各自为政的地

方政府。但在各方力量大致平衡的情况下，预算又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资源分配依据。因此，在需款机

关处于均势、无强势部门左右分配时，拨款部门为减

少争议，其实愿意根据既定预算来发放款项。如

1926年下半年，江苏退还了北洋政府一笔盐款，财政

部对这笔款项的分配，即是据 1919年度预算按比例

分给各部院(当然也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
最后，预算所带有的合法性色彩也使它成为弱势部

门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预算虽不一定能保证财政

拨款，但经费列入预算，即有了向财政当局索款的合

理依据，对那些缺少强力手段的部门来说，力争预算

是其争取经费的重要方式之一。如 1924年，北京师

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因学校经费困难，提出辞职。师

大学生为挽留范氏，多次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提高

该校预算。再如1925年8月，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代

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增加预算经费。当时北洋政

府已长时间无法照预算拨款，各校之所以还要在预

算上想办法，是因列入预算增强了索款的正当性，如

预算都未纳入，则连争取经费的资格都没有。总结

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预算虽难反映财政实际，

但能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虽不能如制度原初

设计的那样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借助程序上

的合理性，仍能以一种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

运作中。

四、结语

在清末引入西式预算后，到北洋政府时期，国家

预算的编制、审定、执行与监督在制度设计层面已初

具体系，但在实践层面，北洋政府时期预算的表现不

尽如人意。在 1912-1928年间，北洋政府只颁布有

两部经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其中一部

系由代行立法机关通过)，即使算上已由行政机关编

成、但未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国家预算案及由财政

整理会编出、供编制正式国家预算参考之用的预算

参考册，总数也不过十一部。由于预算的编制审定

过程存在种种问题，这些预算文本所列的收支数据

大多远离财政实际。在执行层面，上述预算表册中，

曾被北洋政府作为国家财政经费标准、有机会发挥

规范政府支出作用的只有五部。但它们也未能起到

应有的约束效果。即使是在一般认为预算执行情况

较好的1914、1915年，北洋政府所施行的实际还是定

额财政，而非预算财政。从财政史的角度来说，国家

预算编制、执行困难是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紊乱的一

个缩影。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这是民国前期政治

混乱、议会制度运作不良的体现之一。

从近代中国财政转型的大背景来看，清末引入

现代预算，除要仿行宪政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希

望借预算来解决长期以来财权下移、中央无法掌握

地方收支的问题。在雍正及乾隆前中期，通过冬估、

春秋拨及奏销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清廷能较好地掌

握全国财政实情，有效控制各级政府收支。乾隆末

期以降，财政集权逐渐松动。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

更让旧有的财政约束体系受到重创。同光时期，清

廷尝试重建奏销体制、进行财政清理，以获知地方收

支实情，恢复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然面对地方权重、

财政艰窘的现实，种种财政改革措施多收效有限。

清末民初引入以预算为核心的现代会计体系，某种

程度上仍走在此前整顿财政的延长线上，其主要目

的依然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挽救财

政危机。但在旧有财政体制上引入一套新的制度，

本即面临着新旧体制扞格等诸多障碍，而现实的政

治与财政环境让预算之落地生根变得更为困难。宣

统三年预算因各省督抚对度支部、资政院删减开支

的抵制及收支不抵数目巨大，在编制与执行中严重

走样。到北洋政府时期，随着政治与财政环境的进

一步恶化，预算制度在期望与现实间的裂痕遂变得

更为惊人。

预算的核心是对财政收支主体的约束。预算本

身并不具约束力，它要依赖整个体制的强制力，包括

行政机关内部的政策执行力及审计、立法机关的监

督能力。从微观来看，预算的落实有赖于一整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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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体系的配合，包括收用款机关、财政部门、国库对

出纳程序的执行，审计部门对收支过程的审计，立法

机关对决算的审查，如贾士毅所言：“以编制预算为

前提，核实收支为中权，审查决算为后劲……譬之车

有輗軏，始可推行。”而这需以设有完善的国库体

系、收支机关能严格遵守财务纪律及审计部门、立法

机关的尽职高效为前提。清廷尝试建立这套体系，

但因旧财政体制的强大惯性，制度移植面临重重困

难。民国成立后，随着会计法、审计法等相关法规

的颁布，北洋政府在形式上确实有了一套较完整的

会计体系。但由于政治紊乱、财政困难及部门自为

收支等财政旧习的延存，收支部门多不遵守财务纪

律，审计部门、立法机关亦无法有效实施监督，预算

也便失去了施展效力的基础。

从宏观来看，预算要能真正发挥作用，需以政令

体系的通畅及财政环境的稳定为前提。除袁世凯统

治较稳固的那一短暂时期外，北洋政府不具备起码

的政策贯彻能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尚不及晚清，根

本无力约束各机关各省区的收支，甚至连各地概算

册都难以集齐，预算背后缺少有力支撑，自然难起实

效。预算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适宜的财政环境，在

北洋政府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收入不稳定，意外支

出因政治军事变动而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财政

事实上难以预估。而严重的收支不抵一方面使预算

内各项经费缺少可靠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为造成

账面上的收支平衡，预算被不切实际地删削，整个财

政陷入收支不抵——制定不切实际的预算——不按

预算支出——财政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诚然，

并非强有力的政府、良好的财政状况就能保证预算

制度的成功，但若缺乏起码的政府强制力，无法建立

基本的财政秩序，连最低层次的预算编制、执行都成

问题，何谈用预算来限制行政权等更高层次的目

标。一些研究者将北洋政府时期预算的失败归咎于

宪法与议会体制的不健全，这无疑是预算表现不佳

的原因之一，但以当时的政策执行力及财政状况，即

使有比较完善的宪法与议会，恐怕也难以强制各机

关各省区照预算进行开支。

当然，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预算虽难以反映现

实、约束各部门及各省区支出，由于其程序上的合理

性，还是会被作为改变财政现实的寄望所在，并成为

一种各方可予利用的合法性资源。同时，北洋政府

时期国家预算的失败，也并不代表民国前期的预算

制度整体无效。那些政局相对稳定、省政府控制力

较强的省份，虽未必执行北洋政府制定的国家预算，

但仍会用自己制定的预算来约束省内财政。若把预

算定义放宽，将其理解为一种经费管理方式，实际在

民国后，不管官方与民间都已不难接受这种形式，行

政部门对编制各类预算表册已习以为常，社会团体

也有不少编有预算。可以说，在形式上，预算已嵌入

较多领域的日常财务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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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and Operation of National Budget in the Period of Beiyang Government

Xu Hetao

Abstract：The national budge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yang government's fiscal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Beiyang government, there were two official national budgets that had been reviewed by the legislature, six national
budgets that had been compiled by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but had not yet completed legislative review, and three
national budget reference books that were compiled by government-entrusted agencies. Most of them failed to reflect
the actual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had limited effect in restrain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Even in 1914 and
1915, when the budget was considered to be well executed, the budget figures were only partially binding. In other
periods, due to political chao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local separatism, i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budget. Although the Beiyang budget was difficult to achieve rigid fiscal constraints, it was often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iscal consolidation, a reference for benefits allocation, and a means for disadvantaged departments
to obtain funds. In fact, it was still embedded in the daily operation of finance in a flexible manner.

Key words：Beiyang Government; Budget; Financ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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